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
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

（2004 年 10 月 26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330

次会议通过，根据 2020 年 12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

员会第 1823 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

等十八件执行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

为了进一步规范民事执行中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等法律的规定，结合人民法院民事执行工作的实践经验，制

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动产、

不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应当作出裁定，并送达被执行人和申

请执行人。

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需要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协助

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协助执行通知书，连同裁定书副本一

并送达协助执行人。查封、扣押、冻结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

知书送达时发生法律效力。

第二条 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占有

的动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

产权。

未登记的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依据土地使用权的审批

文件和其他相关证据确定权属。



对于第三人占有的动产或者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不动

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第三人书面确认该财产属于被

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

第三条 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的下列财产不得查封、扣

押、冻结：

（一）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衣服、家

具、炊具、餐具及其他家庭生活必需的物品；

（二）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所必需的生活费用。当

地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必需的生活费用依照该标准确

定；

（三）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完成义务教育所必需的

物品；

（四）未公开的发明或者未发表的著作；

（五）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用于身体缺陷所必需的

辅助工具、医疗物品；

（六）被执行人所得的勋章及其他荣誉表彰的物品；

（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以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部门名义同外国、国际组织缔结的条约、协定和其他具有

条约、协定性质的文件中规定免于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

（八）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不得查封、扣押、

冻结的财产。

第四条 对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居

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卖或者抵债。



第五条 对于超过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生活所必

需的房屋和生活用品，人民法院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在

保障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最低生活标准所必需的居住

房屋和普通生活必需品后，可予以执行。

第六条 查封、扣押动产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控制该

项财产。人民法院将查封、扣押的动产交付其他人控制的，

应当在该动产上加贴封条或者采取其他足以公示查封、扣押

的适当方式。

第七条 查封不动产的，人民法院应当张贴封条或者公

告，并可以提取保存有关财产权证照。

查封、扣押、冻结已登记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

产权，应当通知有关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未办理登记手

续的，不得对抗其他已经办理了登记手续的查封、扣押、冻

结行为。

第八条 查封尚未进行权属登记的建筑物时，人民法院

应当通知其管理人或者该建筑物的实际占有人，并在显著位

置张贴公告。

第九条 扣押尚未进行权属登记的机动车辆时，人民法

院应当在扣押清单上记载该机动车辆的发动机编号。该车辆

在扣押期间权利人要求办理权属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

准许并及时办理相应的扣押登记手续。

第十条 查封、扣押的财产不宜由人民法院保管的，人

民法院可以指定被执行人负责保管；不宜由被执行人保管

的，可以委托第三人或者申请执行人保管。



由人民法院指定被执行人保管的财产，如果继续使用对

该财产的价值无重大影响，可以允许被执行人继续使用；由

人民法院保管或者委托第三人、申请执行人保管的，保管人

不得使用。

第十一条 查封、扣押、冻结担保物权人占有的担保财

产，一般应当指定该担保物权人作为保管人；该财产由人民

法院保管的，质权、留置权不因转移占有而消灭。

第十二条 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

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通知共有人。

共有人协议分割共有财产，并经债权人认可的，人民法

院可以认定有效。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及于协议分割后

被执行人享有份额内的财产；对其他共有人享有份额内的财

产的查封、扣押、冻结，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予以解除。

共有人提起析产诉讼或者申请执行人代位提起析产诉

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诉讼期间中止对该财产的执行。

第十三条 对第三人为被执行人的利益占有的被执行

人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该财产被指定

给第三人继续保管的，第三人不得将其交付给被执行人。

对第三人为自己的利益依法占有的被执行人的财产，人

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可以继续占有和使用

该财产，但不得将其交付给被执行人。

第三人无偿借用被执行人的财产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

制。

第十四条 被执行人将其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



经支付部分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但根据合同约定被执行

人保留所有权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

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向人民法院交付全部余款后，裁定解

除查封、扣押、冻结。

第十五条 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

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

际占有该财产，但尚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

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

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

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

第十六条 被执行人购买第三人的财产，已经支付部分

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第三人依合同约定保留所有权的，

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保留所有权已办理登记的，

第三人的剩余价款从该财产变价款中优先支付；第三人主张

取回该财产的，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

出异议。

第十七条 被执行人购买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第三人

的财产，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虽

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但申请执行人已向第三人支付剩

余价款或者第三人同意剩余价款从该财产变价款中优先支

付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

第十八条 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财产时，执行

人员应当制作笔录，载明下列内容：

（一）执行措施开始及完成的时间；



（二）财产的所在地、种类、数量；

（三）财产的保管人；

（四）其他应当记明的事项。

执行人员及保管人应当在笔录上签名，有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四十五条规定的人员到场的，到场人员也应当在笔录上

签名。

第十九条 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的财产，以其价

额足以清偿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额及执行费用为限，不得明

显超标的额查封、扣押、冻结。

发现超标的额查封、扣押、冻结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

被执行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及时解除对超标的额部分财产

的查封、扣押、冻结，但该财产为不可分物且被执行人无其

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或者其他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除外。

第二十条 查封、扣押的效力及于查封、扣押物的从物

和天然孳息。

第二十一条 查封地上建筑物的效力及于该地上建筑

物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查封土地使用权的效力及于地

上建筑物，但土地使用权与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分属被执行

人与他人的除外。

地上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的登记机关不是同一机关的，

应当分别办理查封登记。

第二十二条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灭失或者毁损的，

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及于该财产的替代物、赔偿款。人

民法院应当及时作出查封、扣押、冻结该替代物、赔偿款的



裁定。

第二十三条 查封、扣押、冻结协助执行通知书在送达

登记机关时，登记机关已经受理被执行人转让不动产、特定

动产及其他财产的过户登记申请，尚未完成登记的，应当协

助人民法院执行。人民法院不得对登记机关已经完成登记的

被执行人已转让的财产实施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查封、扣押、冻结协助执行通知书在送达登记机关时，

其他人民法院已向该登记机关送达了过户登记协助执行通

知书的，应当优先办理过户登记。

第二十四条 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

所作的移转、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

对抗申请执行人。

第三人未经人民法院准许占有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

或者实施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申请执

行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解除其占有或者排除其妨害。

人民法院的查封、扣押、冻结没有公示的，其效力不得

对抗善意第三人。

第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查封、扣押被执行人设定最高额

抵押权的抵押物的，应当通知抵押权人。抵押权人受抵押担

保的债权数额自收到人民法院通知时起不再增加。

人民法院虽然没有通知抵押权人，但有证据证明抵押权

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查封、扣押事实的，受抵押担保的债权

数额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事实时起不再增加。

第二十六条 对已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



其他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轮候查封、扣押、冻结。查封、扣押、

冻结解除的，登记在先的轮候查封、扣押、冻结即自动生效。

其他人民法院对已登记的财产进行轮候查封、扣押、冻

结的，应当通知有关登记机关协助进行轮候登记，实施查封、

扣押、冻结的人民法院应当允许其他人民法院查阅有关文书

和记录。

其他人民法院对没有登记的财产进行轮候查封、扣押、

冻结的，应当制作笔录，并经实施查封、扣押、冻结的人民

法院执行人员及被执行人签字，或者书面通知实施查封、扣

押、冻结的人民法院。

第二十七条 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人民法院未

办理延期手续的，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消灭。

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已经被执行拍卖、变卖或者抵

债的，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消灭。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解

除查封、扣押、冻结裁定，并送达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或

者案外人：

（一）查封、扣押、冻结案外人财产的；

（二）申请执行人撤回执行申请或者放弃债权的；

（三）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流拍或者变卖不成，申

请执行人和其他执行债权人又不同意接受抵债，且对该财产

又无法采取其他执行措施的；

（四）债务已经清偿的；

（五）被执行人提供担保且申请执行人同意解除查封、



扣押、冻结的；

（六）人民法院认为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的其他

情形。

解除以登记方式实施的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向登

记机关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

第二十九条 财产保全裁定和先予执行裁定的执行适

用本规定。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 200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施行前

本院公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